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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选“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根据《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实施办法（试行）》（扬大社科2020〔2020〕14号）文件，学校设立“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先进集体”“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突出贡献奖”“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先进个人”“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先进工作者”等奖项。科研奖项每五年评选一次，拟表彰在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中取得优异业绩、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
先进集体评选的范围为各文科学院（含实体研究院）和科研团队（含基地），先进个人评选的范围为我校教职员工（含离退休人员）。    
“科研工作先进集体”5个，其中学院（含实体研究院）评选2个，科研团队（含基地）评选3个；“科研工作突出贡献奖”评选6人；“科研工作先进个人”评选28人；“科研管理先进工作者”评选10人。
二、申报条件
1.科研工作先进集体
基本条件：
（1）科研管理制度健全，规范高效，目标明确，分工负责，有效合作，过程管理积极认真、踏实到位，较好完成学校下达的科研指标任务。
（2）科研氛围浓厚，近五年来，所在单位（团队）无违反意识形态、学术诚信等问题。
以学院（含实体研究院）为单位申报先进集体，须同时满足下列至少两个条件：
（1）单位党政领导高度重视科研工作，围绕学校发展总体规划，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落实各项科研任务，近五年来年度量化考核总分曾排名文科学院前三。
（2）科研指标量化考核曾排名所在考核序列第一。
（3）所在单位在高级别项目、论文、奖项、智库成果等主要科研单项指标方面近五年总体完成率位居所在考核序列第一。
以科研团队（基地）为单位申报先进集体，须同时满足下列所有条件：
（1）目前各文科学院在建的科研团队（基地）。
（2）具有稳定的研究方向、鲜明的研究特色，研究领域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良好影响。
（3）近五年来，团队（基地）负责人获得过国家级项目或以扬州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和第一完成人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以上。
（4）近五年来，团队（基地）成员获得国家级项目2项（含）以上；以扬州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和第一完成人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以上；人均每年发表高水平代表作1篇（部）以上。
2. 科研工作“突出贡献奖”和“先进个人”
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严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师德师风好。
（2）恪守学术道德规范，治学严谨，学风端正，具有求实创新、拼搏奉献、团结协作精神。
同时，申报“科研工作突出贡献奖”须满足下列条件中至少两项；申报“科研工作先进个人”须满足下列条件中至少一项：
（1）近五年来，以扬州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和第一完成人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以上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近五年来，以扬州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主持承担国家级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或主持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其中重点项目1项）；或主持承担的横向科研项目到帐经费累计400万元以上。
（3）近五年来，以扬州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和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代表作：在顶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或在中外文权威期刊发表论文5篇以上；或在学校学术期刊榜发表代表作论文累计15篇以上。
（4）近五年来，以扬州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和第一作者获得B类以上智库类成果或创作类成果3项以上。
3.科研管理先进工作者
（1）在科研管理工作岗位上满2年、目前在岗的一线科研管理工作人员。
（2）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熟悉科研管理业务和工作流程，尽职尽责履行岗位职责。

（3）在其管理范围及期限内，单位科研业绩突出，在科研项目申报、科研成果管理、科研年报统计等方面工作业绩突出。

（4）有较好的创新意识和学习能力，能主动开展科研管理研究，改进科研管理方法，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

（5）管理服务认真负责、热情到位，群众基础优良。
三、申报和评审程序
1.组织申报

各单位、个人按照申报条件，填写《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表》（附件1）《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研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附件2）《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先进工作者》（附件3）《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集体类奖项申报汇总表》（附件4）《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个人类奖项申报汇总表》（附件5），经主要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后，于12月28日前将表格（一式2份）连同佐证材料（1份）报人文社科处，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kc@yzu.edu.cn。联系人：杨扬，电话：87979369。
2.材料审核

人文社科处对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
3.专家评审

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审；召开学校学术委员会科学研究（人文社科）专门委员会审议。
4.学校审定
经专家评审产生的拟表彰建议名单，报学校审定。
5.校内公示

审议结果在校园网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四、表彰奖励

经公示无异议后，学校进行表彰并颁发荣誉奖牌（证书）和奖金。奖励标准：学院（含实体研究院）类“先进集体”奖励5万元/个，科研团队（含基地）类“先进集体”奖励3万元/个；“科研工作突出贡献奖”奖励5万元/人；“科研工作先进个人”奖励1万元/人；“科研管理先进工作者”奖励0.5万元/人。
五、本通知未尽事宜，由人文社科处负责解释。
   附件：1.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先进集体申报表
         2.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
         3.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先进工作者申报表

         4.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集体类奖项申报汇总表
         5.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工作个人类奖项申报汇总表
人文社科处
2020年12月22日
